
 

 

名　　稱：汽車駕駛人行駛道路禁止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話相關裝置實施及宣導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103 年 03 月 29 日

 

第 1 條

本辦法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一條之一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汽車駕駛人於行駛道路時，禁止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話、電腦或其他相

類功能裝置，進行撥接、通話、數據通訊或其他有礙駕駛安全之行為。警

備車、消防車及救護車之駕駛人，依法執行任務所必要或其他法令許可者

，不在此限。

汽車駕駛人之車輛，於道路已停車或臨時停車穩妥靜止時，得不適用前項

規定。

 

第 3 條

本條例第三十一條之一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所稱其他相類功能裝置，指相

類行動電話、電腦並具有下列各款之一功能之裝置：

一、撥接、通話、數據通訊。

二、發送、接收或閱覽電子郵件、簡訊、語音信箱。

三、編輯或閱覽電子文書檔案。

四、顯示影音、圖片。

五、拍錄圖像、影像。

六、連線網際網路社群或其他平臺服務。

七、執行應用程式。

 

第 4 條

本條例第三十一條之一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所稱其他有礙駕駛安全之行為

，指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話、電腦或前條規定之相類功能裝置，操作或

啟動前條各款所列功能之行為。

 

第 5 條

執法人員於攔檢汽車駕駛人行駛道路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話、電腦或其

他相類功能裝置進行撥接、通話、數據通訊或其他有礙駕駛安全之行為時

，應以不妨礙交通秩序及行車安全為原則，必要時可以錄影或照相採證方

式辦理。舉發時應明確記載違規事實與相關事證。

 

第 6 條

為避免汽車駕駛人於行駛道路時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話、電腦或其他相



類功能裝置進行撥接、通話、數據通訊或其他有礙駕駛安全之行為影響行

車安全，中央、直轄市、縣（市）交通及公路主管機關、警察機關應會同

各級新聞主管機關訂定計畫並經常協調大眾傳播機構、社團或民間團體共

同宣導。

 

第 7 條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應督促所屬於召開村里民大會或其他各種集會時，

宣導村里民於駕駛汽車行駛道路時勿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話、電腦或其

他相類功能裝置進行撥接、通話、數據通訊或其他有礙駕駛安全之行為，

以維行車安全。

 

第 8 條

行動電話、電腦或其他相類功能裝置廠商於銷售其產品時，應於使用說明

書加註相關安全使用注意事項，並告知消費者勿於駕駛汽車行駛道路時以

手持方式使用，以維交通安全。

 

第 9 條

各公路監理機關應就汽車駕駛人於行駛道路時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話、

電腦或其他相類功能裝置之危險性、正確使用方法及違反規定之處罰等相

關事項加強宣導，並納入駕駛執照考驗筆試題庫及道路交通安全講習課程

。

各公民營汽車駕駛人訓練機構應將前項相關內容納入交通安全課程內容。

 

第 10 條

各級政府機關及公私法人團體應率先倡導所屬人員，於駕駛汽車行駛道路

時勿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話、電腦或其他相類功能裝置進行撥接、通話

、數據通訊或其他有礙駕駛安全之行為。

各級公私立學校應於集會場合中，宣導教職人員及學生，駕駛汽車於行駛

道路時勿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話、電腦或其他相類功能裝置進行撥接、

通話、數據通訊或其他有礙駕駛安全之行為。

 

第 11 條

汽車駕駛人於行駛道路時，使用手持式行動電話進行撥接、通話或數據通

訊之處罰，自中華民國九十年九月一日起實施。

除前項外，汽車駕駛人於行駛道路時，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話、電腦或

其他相類功能裝置進行撥接、通話、數據通訊或其他有礙駕駛安全行為之

處罰，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起實施。

為配合本辦法之實施，直轄市、縣（市）交通及公路主管機關與警察機關

應相互協調，視當地實際狀況，預先訂定執行計畫辦理。

 

第 12 條



警察機關應就使用行動電話、電腦或其他相類功能裝置致發生道路交通事

故之相關數據資料進行統計分析，以提供相關機關參考。

 

第 13 條

本辦法之宣導工作，由交通部策劃並督導之。

 

第 14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